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3號

抗  告  人  馮雪花

            馮麗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民國114年7月22

日所為之114年度司拍字第8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

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民法第873條定

有明文。又抵押權經設定登記後，債權人因債務屆滿未受清

償，依民法第873條第1項之規定，即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

物，如對於此項法律關係有爭執時，亦應由有爭執之人提起

訴訟，以求解決，不得僅依抗告程序聲明其有爭執，並據為

廢棄拍賣裁定之理由（最高法院51年台抗字第269號裁定意

旨參照）。是聲請法院裁定准許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

件，法院所為准駁之裁定，並無確定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

之性質，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否，亦無既判力，為裁定之法

院僅就抵押權人所提出之債權憑證、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

項權利證明書、不動產登記謄本等資料為形式上之審查，該

抵押權只須依法登記，且抵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

法院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尚無從審酌屬於實體上

法律關係之事由，抗告法院就拍賣抵押物裁定准予強制執行

事件，亦應僅就形式審查，不得審酌抗告人關於實體事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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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事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已出售一間不動產，短時間會有現金

到帳，可以處理積欠相對人之債務等語，爰請求廢棄原裁定

等語。

三、經查，相對人主張抗告人馮雪花於民國109年1月20日為擔保

個人債務而將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

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相對人，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

同)441萬元（下稱系爭抵押權），嗣抗告人馮雪花於109年1

月22日向相對人借款367萬元(相對人聲請狀誤載為376萬

元)、於112年7月17日向相對人借款420萬元，而其中367萬

元之借款，抗告人馮雪花自113年11月22日起未依約繳付本

息，尚餘本金3,378,620元及其利息未清償，借款已視為全

部到期，故聲請拍賣系爭不動產，此經相對人提出購屋貸款

契約、催告書、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宜蘭分行催收

紀錄卡、客戶往來帳戶查詢、建物及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為

證(見原審卷第23至41、55至65頁)，是依上開事證形式上審

查，已足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且到期未受清償，

原裁定據以准許相對人之聲請，即無不合。抗告人雖辯稱其

有錢清償債務等語，然其就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是否已全部

清償，其並未提出證據佐證，難認可採。揆諸前揭說明，拍

賣抵押物之裁定係採形式審查之非訟事件，相對人僅須抵押

權已依法登記，且依登記之清償期業已屆滿而未獲清償時，

法院即應為許可拍賣之裁定，故抗告人意旨指摘原裁定不

當，求予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張文愷

　　　　　　　　　　　　　　　法　官　高羽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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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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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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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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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3號
抗  告  人  馮雪花
            馮麗儒




相  對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民國114年7月22日所為之114年度司拍字第8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民法第873條定有明文。又抵押權經設定登記後，債權人因債務屆滿未受清償，依民法第873條第1項之規定，即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如對於此項法律關係有爭執時，亦應由有爭執之人提起訴訟，以求解決，不得僅依抗告程序聲明其有爭執，並據為廢棄拍賣裁定之理由（最高法院51年台抗字第269號裁定意旨參照）。是聲請法院裁定准許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法院所為准駁之裁定，並無確定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性質，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否，亦無既判力，為裁定之法院僅就抵押權人所提出之債權憑證、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不動產登記謄本等資料為形式上之審查，該抵押權只須依法登記，且抵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法院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尚無從審酌屬於實體上法律關係之事由，抗告法院就拍賣抵押物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事件，亦應僅就形式審查，不得審酌抗告人關於實體事項之抗辯事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已出售一間不動產，短時間會有現金到帳，可以處理積欠相對人之債務等語，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經查，相對人主張抗告人馮雪花於民國109年1月20日為擔保個人債務而將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相對人，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441萬元（下稱系爭抵押權），嗣抗告人馮雪花於109年1月22日向相對人借款367萬元(相對人聲請狀誤載為376萬元)、於112年7月17日向相對人借款420萬元，而其中367萬元之借款，抗告人馮雪花自113年11月22日起未依約繳付本息，尚餘本金3,378,620元及其利息未清償，借款已視為全部到期，故聲請拍賣系爭不動產，此經相對人提出購屋貸款契約、催告書、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宜蘭分行催收紀錄卡、客戶往來帳戶查詢、建物及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為證(見原審卷第23至41、55至65頁)，是依上開事證形式上審查，已足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且到期未受清償，原裁定據以准許相對人之聲請，即無不合。抗告人雖辯稱其有錢清償債務等語，然其就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是否已全部清償，其並未提出證據佐證，難認可採。揆諸前揭說明，拍賣抵押物之裁定係採形式審查之非訟事件，相對人僅須抵押權已依法登記，且依登記之清償期業已屆滿而未獲清償時，法院即應為許可拍賣之裁定，故抗告人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張文愷
　　　　　　　　　　　　　　　法　官　高羽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欣宜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3號

抗  告  人  馮雪花

            馮麗儒





相  對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民國114年7月22

日所為之114年度司拍字第8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

    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民法第873條定

    有明文。又抵押權經設定登記後，債權人因債務屆滿未受清

    償，依民法第873條第1項之規定，即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

    ，如對於此項法律關係有爭執時，亦應由有爭執之人提起訴

    訟，以求解決，不得僅依抗告程序聲明其有爭執，並據為廢

    棄拍賣裁定之理由（最高法院51年台抗字第269號裁定意旨

    參照）。是聲請法院裁定准許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

    法院所為准駁之裁定，並無確定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性

    質，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否，亦無既判力，為裁定之法院僅

    就抵押權人所提出之債權憑證、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

    利證明書、不動產登記謄本等資料為形式上之審查，該抵押

    權只須依法登記，且抵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法院

    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尚無從審酌屬於實體上法律

    關係之事由，抗告法院就拍賣抵押物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事件

    ，亦應僅就形式審查，不得審酌抗告人關於實體事項之抗辯

    事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已出售一間不動產，短時間會有現金

    到帳，可以處理積欠相對人之債務等語，爰請求廢棄原裁定

    等語。

三、經查，相對人主張抗告人馮雪花於民國109年1月20日為擔保

    個人債務而將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

    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相對人，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

    同)441萬元（下稱系爭抵押權），嗣抗告人馮雪花於109年1

    月22日向相對人借款367萬元(相對人聲請狀誤載為376萬元)

    、於112年7月17日向相對人借款420萬元，而其中367萬元之

    借款，抗告人馮雪花自113年11月22日起未依約繳付本息，

    尚餘本金3,378,620元及其利息未清償，借款已視為全部到

    期，故聲請拍賣系爭不動產，此經相對人提出購屋貸款契約

    、催告書、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宜蘭分行催收紀錄

    卡、客戶往來帳戶查詢、建物及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為證(

    見原審卷第23至41、55至65頁)，是依上開事證形式上審查

    ，已足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且到期未受清償，原

    裁定據以准許相對人之聲請，即無不合。抗告人雖辯稱其有

    錢清償債務等語，然其就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是否已全部清

    償，其並未提出證據佐證，難認可採。揆諸前揭說明，拍賣

    抵押物之裁定係採形式審查之非訟事件，相對人僅須抵押權

    已依法登記，且依登記之清償期業已屆滿而未獲清償時，法

    院即應為許可拍賣之裁定，故抗告人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

    求予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張文愷

　　　　　　　　　　　　　　　法　官　高羽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欣宜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3號

抗  告  人  馮雪花

            馮麗儒





相  對  人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志堅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民國114年7月22日所為之114年度司拍字第89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民法第873條定有明文。又抵押權經設定登記後，債權人因債務屆滿未受清償，依民法第873條第1項之規定，即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如對於此項法律關係有爭執時，亦應由有爭執之人提起訴訟，以求解決，不得僅依抗告程序聲明其有爭執，並據為廢棄拍賣裁定之理由（最高法院51年台抗字第269號裁定意旨參照）。是聲請法院裁定准許拍賣抵押物，係屬非訟事件，法院所為准駁之裁定，並無確定實體法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性質，於債權及抵押權之存否，亦無既判力，為裁定之法院僅就抵押權人所提出之債權憑證、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不動產登記謄本等資料為形式上之審查，該抵押權只須依法登記，且抵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法院即應為准許拍賣抵押物之裁定，尚無從審酌屬於實體上法律關係之事由，抗告法院就拍賣抵押物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事件，亦應僅就形式審查，不得審酌抗告人關於實體事項之抗辯事由。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已出售一間不動產，短時間會有現金到帳，可以處理積欠相對人之債務等語，爰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經查，相對人主張抗告人馮雪花於民國109年1月20日為擔保個人債務而將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相對人，擔保債權總金額新臺幣(下同)441萬元（下稱系爭抵押權），嗣抗告人馮雪花於109年1月22日向相對人借款367萬元(相對人聲請狀誤載為376萬元)、於112年7月17日向相對人借款420萬元，而其中367萬元之借款，抗告人馮雪花自113年11月22日起未依約繳付本息，尚餘本金3,378,620元及其利息未清償，借款已視為全部到期，故聲請拍賣系爭不動產，此經相對人提出購屋貸款契約、催告書、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宜蘭分行催收紀錄卡、客戶往來帳戶查詢、建物及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為證(見原審卷第23至41、55至65頁)，是依上開事證形式上審查，已足認系爭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存在且到期未受清償，原裁定據以准許相對人之聲請，即無不合。抗告人雖辯稱其有錢清償債務等語，然其就已屆清償期之債務，是否已全部清償，其並未提出證據佐證，難認可採。揆諸前揭說明，拍賣抵押物之裁定係採形式審查之非訟事件，相對人僅須抵押權已依法登記，且依登記之清償期業已屆滿而未獲清償時，法院即應為許可拍賣之裁定，故抗告人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張文愷

　　　　　　　　　　　　　　　法　官　高羽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欣宜



